	说明：个人信息必填，退休申报填写一、二、三栏，已退休只办理继续缴费填写二、三栏。本退休申报适用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以下简称职工医保）。

	姓名
	
	证件号码
	

	提前退休
	□是       □否
	联系电话
	

	性   别
	□男      □女（□是  □否 为“管理技术岗”或干部身份）

	一、

退休申报
	条件
	勾选其中一项：

□本市户籍且有职工医保参保缴费记录；

□非本市户籍最后参保地为本市；

□非本市户籍在本市的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累计满10年；

□非本市户籍最后参保地不在本市，但在本市的职工医保实际缴费年限最长。

	
	退休后

待遇享受险种
	勾选其中一项（因涉及待遇享受，一经确认不可变更）
□单建统筹

□统账结合（需满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曾参加统账结合职工医保或《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纳入统账结合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的历史险种）

	二、

继续缴费
	险种及方式
	险种须与退休后待遇享受险种一致

职工医保：□单建统筹：□按月缴费  □一次性缴费
□统账结合(有个账）：□按月缴费  □一次性缴费

□统账结合(无个账）：□按月缴费  □一次性缴费

□大额补助（单建统筹不可选）：□按月缴费  □一次性缴费

从     年     月起按照到龄退休标准继续缴费。（按月缴费需填写）

	
	缴费

单位
	□原单位，单位名称：                              
□个人身份参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须知
	1.统账结合(有个账）和统账结合(无个账）总缴费费率一致，但单位与个人承担费率不一致，由原单位继续缴费的按参保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一个月的参保险种确定。按月缴费期间均不计发个人账户，按月或一次性缴够规定年限后计发个账。
2.在原单位参保的需提前征得单位同意，由单位持本核定表到税务部门办理参保。

	三、申请人
签章
	本人未在东莞市以外地区享受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并同意东莞市为本人职工医保待遇享受地。本人确认上述信息填写无误，如提供虚假情况及资料，需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捺手印）：                  原单位继续缴费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如曾在东莞市以外地区参加职工医疗保险或存在军龄视同职工医保缴费年限的情况，请及时办理相关手续，避免影响您的医保权益；

2.职工医保免缴的定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男性不少于30年、女性不少于25年，且本市实际缴费年限累计不少于10年，不再缴纳医保费，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障待遇。如未达到规定年限的，可选择一次性缴费或按月缴费至规定年限；

3.办理一次性缴费因涉及免缴待遇，办理成功不可撤销或变更，请在办理当月预留充足的时间到税务部门（或粤税通）完成缴费，如涉及大额费用无法线上缴费，可到税务窗口完成缴费，否则将影响医保退休待遇。办理一次性缴费业务的，审核详情可见《社会保险费补缴托收单》；
4.涉及按月继续缴费，请持本核定表到税务部门进行参保缴费。

	此分割线以上内容由申请人填写，以下内容由经办机构填写。

	经办机构

审核意见
	免缴险种及开始时间：□无        □单建统筹       年    月
□统账结合       年    月   □大额补助       年    月

	
	按月缴费险种：□单建统筹   

□统账结合(有个账）   □统账结合(无个账）   □大额补助

缴费单位：□原单位，单位名称：                              

□个人身份参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从    年    月起按照到龄退休标准继续缴费。

其他补充意见：

经办人签名：                        医保经办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东莞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制
东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退休一件事申报表











